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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  律  意  见  书 

 

信达会字[2019]第067号 

致：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下称“《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现行有效的《贵州泰永长征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广东信达律师事务

所（下称“信达”）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宋幸幸律师、刘中祥律师（下称“信

达律师”）出席贵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在进行必要验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等事项发表见证意见。 

信达律师根据《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实出具如下见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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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贵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4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站上刊载了《贵州泰永长征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下称“《董事会公

告》”），按照法定的期限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会议召开方

式、会议审议事项、出席会议对象、登记办法等相关事项。  

信达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根据《董事会公告》，贵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提前15日以公

告方式作出，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

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根据《董事会公告》，贵公司有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主要内容有：

会议时间、会议地点、会议内容、出席对象、登记办法等事项。该等会议通知的

内容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本次股东大会于2019年4月24日下午14:00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

一道长园新材料港F栋4楼子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

表决方式与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和表决方式一致，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黄正乾先生主持。 

信达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信达律师对出席会议的股东与截止2019年4月19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结束时相关法定证券登记机构的股东名册进行核对与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的姓名、股东卡、居民身份证号码与股东名册的记载一致；出席会议的股东

代理人持有的合法、有效的授权委托书及相关身份证明。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85,265,8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69.924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85,265,389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69.924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0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0.0004％。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

人，代表股份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4％。 

经信达律师核查确认，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资料及股东

登记的相关资料合法、有效。 

（二）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贵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

级管理人员及信达律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董事会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具备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信达律师认为：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均

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信达律师核查，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通知的议案作了审议，并以记

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 

根据《董事会公告》，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1.《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

的议案》 

  2.《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2.01 整体方案 

  2.02 交易对方 

  2.03 标的资产 

  2.04 标的资产的定价方式及交易对价 

  2.05 交易对价支付 

  2.06 调整后的业绩承诺及补偿 

  2.07 标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及过渡期安排 

  2.08 超额业绩奖励 

  2.09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2.10 决议有效期 

3.《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4.《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5.《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

议案》 

  6.《关于同意公司就本次交易签订相关附条件生效协议的议案》 

  6.01 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泰永科技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购买协议》 

6.02 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泰永科技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 

6.03 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泰永科技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 

  6.04 同意公司与泰永科技、重庆永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重庆嘉汇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重庆源通电器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职

工安置、履约保证金等事宜的协议》 



 

  6.05 同意公司与泰永科技、重庆永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重庆嘉汇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重庆源通电器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职

工安置、履约保证金等事宜的协议之补充协议》 

  7.《关于<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8.《关于批准本次交易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的议案》 

9.《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10.《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

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说明的议案》 

  11.《关于公司本次交易中相关主体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情形的议案》 

12.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13.《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重庆源通 65%股权项目的议案》 

1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二）表决程序 

1、现场表决情况 

根据贵公司指定的监票代表对现场表决结果所做的统计及信达律师的核查，

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通知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当场公布了现场表决结果。信达

律师认为：现场投票表决的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网络表决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授权为上市公司提供网络信息服务的深圳证券信息有

限公司提供的贵公司的网络投票结果，列入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议案均得以表决

和统计。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表决结果 

经信达律师核查，确认现场和网络投票中不存在同时投票的情形，列入本次

股东大会的议案经合并现场和网络投票的结果，获得通过。具体为： 

 1.《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2.《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2.01 整体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2.02 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2.03 标的资产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2.04 标的资产的定价方式及交易对价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2.05 交易对价支付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2.06 调整后的业绩承诺及补偿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2.07 标的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及过渡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2.08 超额业绩奖励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2.09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2.10 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3.《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4.《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

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5.《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6.《关于同意公司就本次交易签订相关附条件生效协议的议案》 

  6.01 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泰永科技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购买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6.02 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泰永科技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6.03 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泰永科技签署附条件生效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6.04 同意公司与泰永科技、重庆永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重庆嘉汇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重庆源通电器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职

工安置、履约保证金等事宜的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6.05 同意公司与泰永科技、重庆永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重庆嘉汇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重庆源通电器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安

置、履约保证金等事宜的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7.《关于<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8.《关于批准本次交易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9.《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

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10.《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是否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

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5,265,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4％；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1.《关于公司本次交易中相关主体不存在《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情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12.《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13.《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收购重庆源通 65%股权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1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4,701,3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

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000％；反对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

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宇恒盈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回避表决。 

 

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议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律师认为：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贵州泰永长

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信达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无副本。 

  



 

（本页无正文，为《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 

张炯                               宋幸幸 

                           

  

                                           _____________ 

                                            刘中祥            

 

 

  二零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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